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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租稅優惠及補助或獎勵案件有違反環境保
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認定
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依產業創新條

例（以下簡稱產創條

例）第十條至第十條

之二及第七十條第二

項規定、生技醫藥產

業發展條例（以下簡

稱生醫條例）第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及中小

企業發展條例（以下

簡稱中小條例）第三

十六條之三第二項規

定，認定申請適用租

稅優惠、補助或獎勵

之企業有無違反環境

保護、勞工或食品安

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

節重大情事，特訂定

本要點。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依產業創新條

例（以下簡稱產創條

例）第十條至第十條

之二及第七十條第二

項規定、生技醫藥產

業發展條例（以下簡

稱生醫條例）第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及中小

企業發展條例（以下

簡稱中小條例）第三

十六條之三第二項規

定，認定申請適用租

稅優惠、補助或獎勵

之企業有無違反環境

保護、勞工或食品安

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

節重大情事，特訂定

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最近三年：如係申  

請適用租稅優惠

者，以當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期間截止日

往前計算三年；如

係申請補助或獎

勵者，以第三點彙

整當年度十二月

三十一日往前計

算三年。 

  (二)企業：依法登記之

獨資、合夥、有限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最近三年：如係申  

請適用租稅優惠

者，以當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期間截止日

往前計算三年；如

係申請補助或獎

勵者，以第三點彙

整當年度十二月

三十一日往前計

算三年。 

  (二)企業：指依法登記

之獨資、合夥、有

一、第一款未修正。 

二、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三、鑑於本要點修正後已

無「同一年度」用語，

爰刪除現行第三款規

定。 

四、政府為落實最低工資

保障，前依勞動基準

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

之授權定有基本工資

審議辦法，並於一百

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進一步將最低工資

審議、制定程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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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事業或公司。 

  (三)環境保護法律：空

氣污染防制法、水

污染防治法、廢棄

物清理法、噪音管

制法、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環

境用藥管理法、飲

用水管理條例、環

境影響評估法及

其相關法規。 

  (四)勞工法律：勞動基

準法、最低工資

法 、職業安全衛生

法及其相關法規。 

  (五)食品安全衛生法

律：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及其相關

法規。 

  (六)各法律主管機關：

環境保護、勞工或

食品安全衛生法

律所定之各該中

央主管機關。 

  (七)單次：因同一違法

行為違反同一行

政法上義務，經裁

處罰鍰。 

  (八)原處分機關：就第

三點第二項違法

情事作成處分之

機關。 

限合夥事業或公

司。 

  (三)同一年度：指每年

一月一日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 

  (四)環境保護法律：指

空氣污染防制法、

水污染防治法、廢

棄物清理法、噪音

管制法、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法、

環境用藥管理法、

飲用水管理條例、

環境影響評估法

及相關規定。 

  (五)勞工法律：指勞動

基準法、職業安全

衛生法及相關規

定。 

  (六)食品安全衛生法

律：指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及相關

規定。 

  (七)各法律主管機關：

指環境保護、勞工

或食品安全衛生

法律所定之各該

主管機關。 

  (八)單次：指因同一違

法行為違反同一

行政法上義務，經

各法律主管機關

處罰鍰。 

  (九)原處分機關：指作

成第四點第一項

各款處分之機關。 

至法律位階，制定最

低工資法。鑑於最低

工資法實質上已取代

勞動基準法關於基本

工資之規定，爰將最

低工資法一併增列為

本要點所稱之勞工法

律。 

五、第四款至第九款酌作

文字修正，分別移列

第三款至第八款。 

三、本部應於每年二月底

前函請本部所屬機關

三、本部產業發展署應函

請本部相關機關於每

一 、本點修正為第一項，說

明如下： 



3 

(單位)提供前一年度

申請適用租稅優惠、

補助或獎勵之企業名

單，由本部彙整後通

知各法律主管機關。 

        各法律主管機關

應於接獲通知後，依

本部所定時限函復前

項名單內企業最近三

年之違法情事，並說

明違法內容、違法期

間、違法營業場所或

廠區、法律依據及裁

處內容。 

        前項所稱違法期

間，應以裁處日期為

計算基準。 

         

年十二月底前提供申

請適用租稅優惠、補

助或獎勵之企業名

單，由本部產業發展

署彙整後通知各法律

主管機關於翌年一月

底前函復。 

 

四、各法律主管機關應函

復前點名單內之企業

最近三年內有無下列

之違法情事，並說明

違法內容、違法期間、

法律依據及裁罰內

容： 

(一)勒令歇業、撤銷

或廢止許可。 

(二)有構成環境保護

法律所認定之情

節重大。 

(三)有構成食品安全

衛生法律認定之

情節重大。 

(四)有於同一年度因

違反職業安全衛

生法律，單次或

累計被處新臺幣

三百萬元以上罰

鍰；有於同一年

度因違反勞動基

準法，累計被處

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罰鍰，且其

中單次被處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上

罰鍰。 

        前項所稱違法期

間，應以違法行為發

(一)考量本要點係適

用於本部辦理依

產創條例、生醫條

例及中小條例申

請適用租稅優惠、

補助或獎勵之企

業有無違反環境

保護、勞工或食品

安全衛生相關法

律且情節重大情

事之認定，受認定

企業之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非

僅限於本部產業

發展署，爰修正機

關名稱，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二)按實際執行經驗，

並兼顧各法律主

管機關作業彈性，

修正本部所屬機

關(單位)提供資

料之時間點。 

二、現行第四點第一項修

正移列為第二項，說

明如下： 

(一)按產創條例第七

十條第二項 、生醫

條例第十五條第

二項及中小條例

第三十六條之三

第二項均明定由

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於本要點

為本部)就企業違

反環境保護 、勞工

及食品安全衛生

法律是否情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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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期為計算基準，

如原處分機關無法認

定違法行為發生日期

者，以其檢查日期為

計算基準。但違反環

境保護法律及勞工法

律，以裁罰日期為計

算基準。 

大進行認定 ，予 

敘明。 

(二)考量現行第四點

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四款文字，可能

導致外界誤解係

由法律主管機關

進行情節重大之

認定，對於法律主

管機關提供之資

料，本部無從再為

認定，與產創條

例、生醫條例及中

小條例之立法意

旨尚有未合，爰 

刪除 ；修修正明定

法律主管機關應

於接獲本部通知

後，於時限內函復

企業最近三年之

違法情事 。法律主

管機關並應載明

企業違法之營業

場所或廠區，以利

依修正規定第五

點認定違法情節

是否重大時累計

罰鍰金額之計算。 

(三)配合第一項機關

名稱之修正，酌修

文字。 

三、現行第四點第二項修

正移列為第三項，統

一違法期間之計算基

準，避免各違法情事

之資料年度認定上產

生落差 ，並酌修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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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各法律主管機關應函

復前點名單內之企業

最近三年內有無下列

之違法情事，並說明

違法內容、違法期間、

法律依據及裁罰內

容： 

(一)勒令歇業、撤銷

或廢止許可。 

(二)有構成環境保護

法律所認定之情

節重大。 

(三)有構成食品安全

衛生法律認定之

情節重大。 

(四)有於同一年度因

違反職業安全衛

生法律，單次或

累計被處新臺幣

三百萬元以上罰

鍰；有於同一年

度因違反勞動基

準法，累計被處

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罰鍰，且其

中單次被處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上

罰鍰。 

        前項所稱違法期

間，應以違法行為發

生日期為計算基準，

如原處分機關無法認

定違法行為發生日期

者，以其檢查日期為

計算基準。但違反環

境保護法律及勞工法

律，以裁罰日期為計

算基準。 

一、本點刪除。 

二、本點修正移列第三點

規定，爰 刪除。 



6 

四、本部為第一點之認定

時，得組成審查會審

查之。 

   審查會置委員五

人至十五人；由本部

次長或其指定人員擔

任召集人兼主席，各

法律主管機關為當然

委員，其餘委員由本

部就環境保護 、勞工、

食品安全衛生及產業

發展等領域之專家、

學者選聘之。 

召集人因故不能

出席會議時，應指派代

理人主持；各法律主管

機關應指派代表出席。 

    審查會會議應有

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且專家、學者

委員應達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始得開

會。 

委員與受審查企

業有利害關係者，應 

迴避；如有其他情形足

認委員有不能公正執

行職務時，本部得要求

該委員迴避。 

為利案件審查，原

處分機關應派員出席

審查會會議 ，本部並得

通知受審查企業出席

或以書面陳述意見。 

五、本部為第一點之認定

時，得組成審查會審

查之。 

    審查會置委員五

人至十人，由本部次

長或其指定人員擔任

召集人兼主席，各法

律主管機關代表為當

然委員，其餘委員由

本部就有關機關代

表、專家、學者選聘

之。 

    審查會會議應有

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且非政府機

關委員須有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 ，始得開會。 

    委員與受審查企

業有利害關係者，應

 迴避；如有其他情

形足認委員有不能公

正執行職務時，本部

得要求該委員迴避。 

    審查會會議得請

各法律主管機關、原

處分機關之代表及受

審查企業列席或以書

面提供陳述意見。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審查會為認定企業是

否屬違反第二點第三

款至第五款環境保

護、勞工或食品安全

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

重大情事，實務上審

查時，選聘環境保護 、

勞工、食品安全衛生

及產業發展等領域之

專家、學者與會，爰修

正第二項，並因應實

際審查需求，調整委

員會上限人數，並酌

修文字，以資明確。 

四 、召集人應出席審查會，

不克出席者應指派代

理人，修各法律主管

機關亦應指派代表出

席，以利案件審查，爰

增訂第三項。 

五、現行第三項修正移列

為第四項，明定非政

府機關委員係指專

家 、學者委員 ，並酌修

文字，以資明確。 

六、現行第四項移列為第

五項，內容未修正。 

七、現行第五項修正移列

為第六項，考量實務

上，原處分機關係實

際作出處分之單位，

就個案情節自屬最為

熟悉者，故應派員出

席以利案件審查。 

五、審查會會議應就第三

點第二項企業之違法

六、審查會會議應就企業

之違法情事，依產創

一、點次變更。 

二、修正本點並列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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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依產創條例、生

醫條例及中小條例之

立法意旨，認定其違

法情節是否重大。 

        企業違法情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審

查會會議原則應認定

其違法情節重大： 

   (一)違反環境保護法

律，單次被處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

上罰鍰，或於同

一營業場所或廠

區最近三年累計

被處新臺幣一千

五百萬元以上罰

鍰。 

    (二)雇主違反職業安

全衛生法致其僱

用勞工發生死亡

職災，或違反勞

動基準法及最低

工資法，單次被

處新臺幣一百五

十萬元以上罰

鍰，或於同一營

業場所或廠區最

近三年累計被處

新臺幣四百五十

萬元以上罰鍰。 

    (三)違反食品安全衛

生法律，單次被

處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上罰鍰，或

於同一營業場所

或廠區最近三年

累計被處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罰

條例、生醫條例及中

小條例之立法意旨，

考量下列事項，綜合

認定其違法情節是否

重大： 

   (一)是否基於民生需

求或緊急應變。 

   (二)是否係可歸責於

該企業之事由。 

   (三)是否發生於同一

營業場所。 

項。 

三、為使審查會會議針對

企業違法情事是否情

節重大之認定標準更

加明確，並考量個別

法律之禁止規定具有

不同規制目的及手

段，不宜設定統一指

標 ，爰增訂第二項，於

第一款至第三款分別

明定企業違反環境保

護、勞工及食品安全

衛生法律時，審查會

會議原則應認定屬情

節重大之情形，修考

量廠商遭處罰後，即

應針對受罰事項加強

注意及管理避免累

犯，區分為單次及三

年累計金額門檻，而

其累計金額之計算，

則以同一營業場所或

廠區範圍為認定，避

免企業設有數營業場

所、數廠區時，其罰鍰

金額遭合併認定而有

失公平之疑慮。 

四、又鑑於違法情事如係

基於天災、事變等不

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

責於企業之事由，其

主觀上可非難性及可

責性較低，企業既已

受環境保護、勞工或

食品安全衛生法律之

規定裁處，不宜再認

定屬情節重大而喪失

租稅優惠、補助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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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 

        企業違法情事係

基於天災、事變等不

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

責於企業之事由者，

得經審查會會議認定

非屬情節重大。 

勵之權利，爰增訂第

三項，明定其違法情

事係基於天災、事變

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

可歸責於企業之事由

者，得經審查會會議

認定非屬情節重大。 

五 、第三項所稱天災，指因

自然界之災害，導致

對社會或經濟環境有

不利之影響或堪虞

者，如暴風、驟雨、劇

雷、洪水、地震、旱災

等災害;所稱事變，指

因人為外力造成社會

或經濟運作動盪之一

切重大事件，如戰爭、

內亂、暴亂、金融風暴

及重大傳染病等。至

所稱其他不可歸責於

企業之事由，指企業

在合理可行範圍內，

已採取必要之預防措

施，仍非基於企業之

故意或過失而發生違

法情事。例如企業已

定期保養機械設備、

訂有操作手冊、標準

作業程序(SOP) 、定期

對員工進行教育訓

練、執行督導或巡視

等，仍因第三人惡意

破壞安全裝置或員工

未依標準作業程序

(SOP)進行操作導致

死亡職災，得由企業

舉證經審查會會議個

案認定屬不可歸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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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之情形，併 補

充。 

六、企業之違法情事經審

查會會議認定屬情節

重大者，本部應撤銷

或廢止該企業違法期

間內依產創條例獲得

補助或獎勵原處分之

全部或一部，並依法

追回該企業所受領之

利益；其涉及租稅優

惠者，應函知財政部

依法辦理。 

    前項應追回所受

領補助或獎勵之企業

名稱，本部應於處分

確定後，於網站公開

之。 

七、企業之違法情事經審

查會會議認定屬情節

重大者，本部應撤銷

或廢止該企業違法期

間內依產創條例獲得

補助或獎勵原處分之

全部或一部，並依法

追回該企業所受領之

利益；其涉及租稅優

惠者，應函知財政部

依法辦理。 

    前項應追回所受

領補助或獎勵之企業

名稱，本部應於處分

確定後，於網站公開

之。 

點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